采购需求
1.绩效评价范围
对 2024年度中、省财政专项资金支持项目（57个）进行绩效评价,深入全省各市（区）和企业项目建设地进行现场检查和评价，协调市级、县级工信部门与项目单位，按项目建设的内容规模和项目规范管理的要求，查验项目建设有关资料和实际进展情况，形成单个项目评价意见。在对每个项目进行绩效评价基础上，形成单个项目、各市区项目、省级项目、中央项目的绩效评价报告。
2.绩效评价内容
2.1 绩效目标的设定情况、完成情况及效果（以资金申请报告中的绩效目标申报表内容为主）。
2.2 资金构成、到位情况和使用情况，包括投资总额、银行贷款、自筹资金等。
2.3 项目实施进度及建设内容完成情况。
2.4 为实现绩效目标制定的制度、采取的措施等。
2.5 项目建成后的经济效益、社会效益，项目实施对工业转型升级重大战略的支撑作用。
2.6 绩效评价结果分析。包括项目评分统计分析、取得的成效分析、存在问题及原因分析、绩效评价结论意见等。
3.绩效评价要求
3.1 绩效评价工作涉及全省各市区，项目具体分布在各市区县，绩效评价必须深入到项目所在地现场进行。
3.2 协调全省各市区及相关项目所在地工信部门，通过查验现场、查看资料、召开会议等方式全面掌握项目建设情况，形成区域绩效评价报告。
3.3对抽查的每个项目要形成单个项目绩效评价报告。
3.4 2024年度财政有关专项资金项目绩效评价报告由单个项目评价报告、各市区评价报告、省级项目评价报告、中央项目评价报告和绩效评价总报告组成。        
 3.5这次绩效评价工作政策性强、项目涉及专业门类多，涉及装备制造、电子信息、有色冶金、化工、建材、新材料、食品、医药、纺织、轻工、节能综合利用、大数据及两化融合等行业，涉及经济管理、技术管理、财务管理、项目管理、资金审计等多项工作，要求从事此项工作的专业团队素质要高，并且要具有相关业务的丰富经验。长期关注我省产业工业转型升级发展状况、熟悉相关支持政策等；
4.人员要求
4.1 具有省委省政府决策咨询机构成员等高级别专家参与项目；
[bookmark: _GoBack]4.2 需组建不少于 2 个绩效评价小组，每个小组不少于 4 人；每小组中至少有 1 人具有工程、经济、财务等类高级职称，且具备 3 年以上工作经验；专家团队 60%以上人员从事过同类资金绩效评价业务，且从事 3 年以相关领域工作经验。
